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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 
苏青科函〔2023〕9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“十四五”第二批省科学 

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评选申报工作的函 

 

各设区市科协、教育局： 

根据省科协、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“十四五”省科学教

育综合示范学校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科协发〔2022〕24号），

决定开展“十四五”第二批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评选

工作。 

一、申报对象及名额 

1．申报对象主要为“十一五”、“十二五”期间省科学

教育特色学校；STEM 教育试点学校；荣获上一年度省青少

年科技教育协会五星会员单位学校；被认定为省青少年科

学工作室和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基地的学校；市科学教育综

合示范学校及曾获得“全国十佳科技创新学校”和“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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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”称号的学校。其他符合条

件的优秀学校（含中职）也可参与评选。幼儿园不参与“十

四五”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评选。 

2．本批次共评选命名 30 所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，

各设区市推荐申报名额见附件 1。  

3．已获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荣誉称号的单位不得

再次申报。 

二、申报时间及平台 

1．申报时间：2023年 4月 17日至 2023年 6月 16日。 

2．申报平台：江苏省青少年科学教育服务平台

（https://www.jsstem.org/index.aspx）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．各设区市按照要求，依据申报名额，结合市级综合

示范校评选并兼顾区域科学教育均衡发展，认真组织评选

推荐申报工作。 

2．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并于

9-11 月组织专家现场考核验收。 

3．各设区市组织专家评选确定推荐申报学校名单后，

将评选方案、评分汇总表及考评结果，报评审委员会办公

室（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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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切实加强评选工作组织实施，严格按照考核

标准、程序进行评选推荐申报。对弄虚作假和不按规定程

序的，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，并上报相关部门通报批评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包政 ， 电话 025-86670712 

电子邮箱：316809226@qq.com 

 

附件：1.“十四五”第二批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

申报名额表 

      2. “十四五”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评选考

核标准 

 

 

 

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

（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代章） 

2023 年 4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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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“十四五”第二批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申报名额表 

 

序号 地区 名额 

1 南京 3 

2 无锡 2 

3 徐州 2 

4 常州 2 

5 苏州 3 

6 南通 3 

7 连云港 3 

8 淮安 2 

9 盐城 2 

10 扬州 2 

11 镇江 2 

12 泰州 2 

13 宿迁 2 

合计 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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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“十四五”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评选考核标准 

 

项目 考核标准 

组织

领导 

15分 

有明确的科学教育目标和发展规划，在年度工作计划中有开展科

学教育工作的内容（5分）。 

定期交流科学教育工作的经验、做法及新思路，每年开展科学教

育方面的研究（5分）。 

建立了科技辅导员队伍的建设、培训、考核制度，对获奖学生有

奖励政策，注册成立科技志愿者服务队（5分）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科学

教育 

50分 

 

 

 

 

根据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，开齐上足规定的科学类课程，体

现 STEAM 教育理念，有独立编写的科学教育校本读物（15 分）。 

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、研究性学习等科技教育课程，开设 3D打

印、机器人、创客教育、信息编程等各具特色的科技课程。全面

推进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，积极推进优质科技资源进校园。每年

至少开展 1次校园科学节等活动（15分）。 

近三年组织并承办 1次县（市、区）级及以上的科技活动、竞赛

或培训，带动周边学校、街道社区、村镇开展科技教育活动，在

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和辐射带动作用，能与科学教育薄弱和欠发达

地区学校开展结对帮扶工作（10 分）。 



- 6 - 
 

 

 
 

近三年有科技活动、竞赛项目获得市级及以上奖项，有学生入选

中学生英才计划或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计划（10 分）。 

师资

队伍 

15分 

有较高专业能力的科学教师，有 2名及以上专职科学教师，1名

及以上经认证的专职科技辅导员（5分）。 

每年组织科学教师、科技活动辅导员参加各级各类科技活动、竞

赛项目和科学教育培训（5分）。 

有一支由科学家、科技工作者、科技志愿者等组成的热心青少年

科学教育的兼职（或校外）辅导员队伍，定期开展各类活动，有

一定成效（5分）。 

设施

建设 

20分 

保证科学教育与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，重视科学教育信息化

建设，学校有网络、无线宽带、科普大屏等信息化设备配备，入

选设区市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（10分）。 

有固定的校外科普教育基地，与当地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

基地、科技场馆等建立联系，定期开展 “学生进科研院所”“实

训基地开放日”等校外科普活动，并纳入学校工作考核内容（10

分）。 

 

 


